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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6 岁的区综合应急救援队
队长王智立，曾参与抗洪、抗旱、抗疫
和山体崩塌、煤矿井下等应急救援行
动，他始终坚持以“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训词精神为
指引，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不为定势所困、不为艰难所惧，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彰显了应急人“冲
锋在前、勇于担当”的风采。今年，王
智立获评2023年合川区“最美应急人”
称号，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应急救援
队队长。

勇往直前，连续作战显身手

去年7月至9月，重庆市经历了持
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平均强度大的
高温少雨天气，最高气温和高温日数
均突破历史极值，创近 70 年来新高，
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火情。8月
10日15时，王智立接到某镇一处荒地
出现山火需要增援的消息后，立即组
织人员、装备登车出发。到达现场通
过无人机对火场情况进行勘查，发现
火点多、火势大，且有一处火情已威胁
到两处民房，他与队员迅速分工，带上
装备直奔火场，经过1个小时的奋战，
把火势控制在民房外，保证了人员和
房屋安全。满脸通红、全身是汗的王
智立顾不上休息，将随身携带的水壶
灌满后，又和队员们马不停蹄地奔赴
另一着火点支援，跟时间、跟火势赛
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将山火全
部扑灭。

“我最怕才下火场休息的时候又

听到电话响。”王智立说，高温干旱天
气易发生山火，当天扑灭一起山火后，
休息期间和队员们正吃着盒饭，手机
又响了，接到镇上另一处荒山也发生
山火需要增援的消息，大家立马放下
碗筷，快速集结，赶往现场。抵达现场
后发现，这起山火属于“上山火”，因山
体杂草丛生，火势蔓延速度很快，范围
很广，且没有道路能够直接到达着火
点，对处置工作造成很大阻碍。经分
析研判，救援队决定采取先控制火势
不向山上蔓延，再向山下追着火打的
策略，经过3个小时的艰难扑救，成功
处置该起山火。

据了解，在去年高温旱情最严重
的 8 月，王智立带领区综合应急救援
队成功扑救山火 24 起，救援时长达
160个小时，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有
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畏艰辛，义不容辞显担当

8 月 10 日连续处置山火，一身疲
惫的王智立回家倒头就睡，11 日 5 时

许，他迅速起身洗漱，并于6时准时到
达钓鱼城街道苏家街社区申明亭 18
号点位上，投入防疫应急值守工作。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疫情
防控宣传、现场秩序维护，还是帮助群
众搬运物资，都有他的身影。面对连
晴高温天气，他始终坚守在一线，用血
肉之躯筑牢防疫坚实屏障。

11 日 14 时许，完成交接班工作
后，王智立回到救援基地就接到发生
森林火灾需出动救援的指令。到达现
场后，王智立针对现场形势果断制定
扑救方案，带领 16 名队员与党员干
部、村民一道，迅速在现场架设起两台
抽水泵以及移动水池、水枪等扑火装
备，使用灭火风机，从火情薄弱环节切
入，分两路稳扎稳打逐步扑火，经过3

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全部山火被彻
底扑灭。

11 月初，合川发生疫情，王智立
和应急救援队员们再次义无反顾地
奔赴一线。疫情以来，他带领区综合
应急救援队第一时间下沉社区、第一
批次进入高风险区参与核酸采集、信
息录入、环境消杀、卡点值守、宣传引
导、物资调配等疫情防控工作，累计
出动 600 余人次，在战疫大考中彰显
应急担当。王智立坦言，他只是千万
个应急人的缩影，所做的只是一名应
急人应该做的事情，越是关键时刻，
就越要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用实际
行动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书写忠诚，
服务群众。

（受访者供图）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书写忠诚服务群众
——记2023年合川区“最美应急人”、区综合应急救援队队长王智立

○记者 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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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廖广川 摄影报道）6 月 25 日是第
33 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
题是“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
线”。当天，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组
织工作人员到区体育馆广场开展
第33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宣传普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
田“四严禁”、耕地保护、矿产资源
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自然资源相
关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增
强底线思维和法治观念，提升全社

会爱地惜地、依法用地、节约用地、
防灾安全意识。

活动 现 场 通 过 设 置 宣 传 展
板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和 现 场 宣 讲
政 策 、答 疑 解 惑 等 多 种 形 式 ，普
及 政 策 法 规 和 地 灾 防 治 常 识 ，
让 群 众 全 面 了 解 保 护 土 地 资 源
的 意 义 ，知 道 防 灾 避 险 知 识 ，呼
吁 广 大 市 民 增 强 保 护 耕 地 和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意 识 ，号 召 全 社 会
行 动 起 来 ，做 土 地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的 积 极 传 播 者 和 模 范 践 行
者。

我区开展第我区开展第3333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云）6 月 26 日，
四川省南充市文联、南充市作家协
会来合交流调研，就共同打造嘉陵
江作家群及开展嘉陵江文学周、举
办嘉陵江文学奖评选活动等相关事
宜进行洽谈。

在交流中，区文联、区作家协
会介绍了合川的历史人文及文学
艺术事业发展情况，并就南充市文
联、南充市作家协会提出的打造嘉
陵江作家群、开展嘉陵江文学周、
举办嘉陵江文学奖评选活动等相
关事宜表示支持，认为系列活动具
有很强的文化辨识度与地域特色，
有利于提升川渝地区文化艺术交
流，增进川渝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相
互了解，并有助于推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对于打造嘉陵江
作家群，区文联、区作家协会表示
将推荐在合作家与在外的合川籍
作家参与，共同推动嘉陵江流域作
家队伍建设；对于开展嘉陵江文学
周与举办嘉陵江文学奖评选活动，
区文联、区作家协会将认真组织作
家积极参与，推荐优秀文学艺术作
品参加评选。

南充市文联、南充市作家协会
对区文联、区作家协会给予的支持

与响应表示感谢，对合川历史人文
及文学艺术创作取得的成绩表示
赞赏，认为南充、合川共处嘉陵江
边，嘉陵江不仅赋予了两座城市深
厚的历史文化，而且还成为川渝 23
地（县、市、区）的文化纽带，此次打
造嘉陵江作家群并开展系列活动，
就是要打造具有川渝特色与嘉陵江
文化辨识度的文艺创作品牌，共同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建
设。

川渝携手打造嘉陵江作家群文学品牌

王智立与队员正在扑救山火

山火被成功扑灭,王智立（中）与队员休息

近些年来，伴随着房地产事业的
蓬勃发展，房产类的非法集资案件呈
多发趋势。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案有
吸纳非法资金周期短、涉案金额大、涉
案人群广的特点，一旦案发将会造成
极坏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严重扰乱国
家金融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

一、房地产领域非法集资主要手
法及特征

一是以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形式非
法集资。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中，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中介机构相互串
通，以投资房地产开发建设或民宿的
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二是以预售房屋的形式非法集
资。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地产
开发企业违规预售或房地产中介机构
违规代理销售，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三是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等形
式非法集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或
房地产中介机构代理销售中，不具有
房地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
销售为主要目的，以销售房产份额、返
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
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四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房地产
金融业务为名义的非法集资。未取得
相关金融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
地产中介机构、房屋租赁机构利用互

联网从事金融业务，通过“众筹买房”
“首付贷”等形式违规、超范围向社会
公众吸收资金。

五是租赁市场非法集资风险。房
地产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违反法
律法规和居间、租赁合同约定，超范围
向社会公众开展吸收和发放资金业
务，发布涉嫌非法集资的广告资讯。

二、典型案例
晋愉地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商铺和车位被抵押、查封或未办理预
售许可证、不符合公开销售条件的情况
下，公开宣传其商铺、车位投资项目，并
承诺年化8%——12%稳定收益，以售后

返租、约定回购等模式向社会公众和内
部员工非法吸收巨额资金近30亿元。

三、警示
房地产领域通常以未取得预售许

可销售房地产、推广投资在建或未建
项目、分割销售独立房产、售后包租等
非法集资。请广大群众购买房地产前
认真学习房地产销售相关行业法规，
仔细甄别房地产和建筑项目的合法性
和真实性，准确评价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谨慎参与。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
线索，请及时向区级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区公安局：42875166，
区打非办：42756087。

（区打非办供稿）

防范非法集资之“房地产领域”篇

1949 年 12 月 3 日，合川县（今重庆市
合川区）解放。12 月中下旬，县委、县政府
和各区委、区政府先后成立，随即布置征
粮工作。当时，全县国民党残余武装及各
种反动势力尚存，3000 余名土匪还盘踞在
龙多山、华蓥山一带。几股势力相互勾
结，破坏征粮，伺机暴乱，妄图把新生红色
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

面对严峻形势，1950 年 1 月，全县组织
500 余人（含解放军 12 军征粮大队 406 人、
合川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 182 人）编成县
委工作队，分赴辖区 10 个区的 73 个乡镇
开展征粮剿匪工作。截至 4 月 30 日，小沔
匪首苟廷光等约 600 人，太和匪首杨尚斌、
胡九成等 500 人，惯匪李隆光及第八区窜
扰股匪被彻底消灭。7 月 16 日，张中书股
匪在黄土乡石涧槽一带被歼灭。至此，合
川成股公开活动的土匪基本消灭，全县社
会秩序得以安定。截至当年 9 月，全县征
收公粮 43955 吨，超额完成 2.82%，成为璧
山专区最先完成征粮任务的县。

这期间，全县有 21 名干部被匪特杀
害，其中包括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的胡
卫民、孙冠伍、张光烈、陈少娃（陈小娃）、
庹世裔、马千驹（马标康）六人。

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9 年 12 月上旬，二野军大三分校四
总队分别在重庆的嘉陵新村、大坪、北碚
及合川设点招收二期学员。各招生点的
学员，先后到山洞林园集中，进行编队和
入学教育，并于年底和 1950 年初先后到达
合川。1950年1月，四总队进驻合川。2月
1 日，二期学员培训班开学典礼在合川体
育场举行。12 军政治部副主任兼二野军
大三分校四总队政委唐平铸作开学报告，县长武永嘉讲话。7
月 1 日，二期毕业典礼举行。6200 余名学员（新招收的知识青
年 5000 余人，不含调给 47 军、50 军的 1000 余人；国民党军校起
义学员 700 余人；国民党起义军官及其家属 500 余人）参加了政
治、军事、阶级自觉运动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后顺利毕业，走上
工作岗位。

12 军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一、二期学员和随营学校
学员为主，组成 406 人的征粮大队支援合川征粮剿匪，其中就
有胡卫民、孙冠伍等六名同志。

胡卫民，浙江兰溪人，1949 年 5 月考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
总队，系一期学员，1950 年 1 月毕业后参加 12 军的征粮工作
队，牺牲时年仅19岁。

孙冠伍，河南长葛人，1949 年 12 月考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
总队三大队，分配到21中队，系二期学员，牺牲时年仅19岁。

张光烈，四川西昌人，1949 年 12 月考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
总队三大队，分配到21中队，系二期学员，牺牲时年仅19岁。

陈少娃，21 中队队长苏廷山的通信员，淮海战役时参军入
伍，牺牲时年仅16岁。

庹世裔，四川广安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 年 12 月
考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三大队，分配到 21 中队，系二期学
员。

马千驹，四川乐山人，重庆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1949
年12月考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三大队，分配到21中队，系
二期学员，牺牲时年仅22岁。

除陈少娃外，其余五名同志均是知识青年。

激战净果寺

1949 年 12 月 23 日，合川县第五区区委、区政府成立，区公
所驻利泽乡，五区下辖利泽、泥溪、金子、古楼、钱塘、五尊、大
石、临江八个乡。按照工作安排，21 中队队长苏廷山和通信
员陈少娃，学员胡卫民、孙冠伍、张光烈、马千驹、庹世裔及 10
余名青训班学员被分配到古楼乡征粮。

古楼乡土匪多，上大户特征的地主顽抗不交，因此征粮
进度较慢。苏廷山到古楼后，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首先扣
押顽抗的地主，勒令伪保长限期交粮，征粮工作有了新的进
展。但土匪、恶霸串通一气，“反共自卫”队长陈瑾怀，袍哥大
爷唐方谷，土匪潘阉匠、陈幺天棒，古楼乡副乡长向连全的儿
子向国栋，伪保长王旭庸等，蓄谋搞抗粮暴动。

1950 年 2 月 14 日，古楼乡征粮工作组在乡政府开会，研究
解决第六保（净果寺）征粮进展缓慢问题。参会的有工作组
组长、西南服务团干部、区民政助理李牧之，工作组组员、青
训班学员黄雅东和刘必伦，苏廷山等四总队的 7 名同志。这
时，有农民积极分子来报信，说有土匪集结准备暴动的迹
象。苏廷山闻讯震怒，仍决定第二天集中力量去净果寺开会
催大户特征。

2 月 15 日，天微亮，除李牧之因病留守乡政府外，10 余名
同志全部出发。队伍走到离净果寺 1 公里处，过了拱桥后分
成两路。苏廷山带一部分人走山上，刘必伦等一路走山下。

走到一个坟坪处，工作组看到净果寺周围有不少身穿长
衫、头捆白帕子的人，便上前询问。不料，对方突然打了一
枪，接着枪声四起，密集的子弹向同志们射来。苏廷山当机立
断，命令同志们突围。他走在前面，用手枪开路，陈少娃在后
面用长枪掩护。带武器的同志，利用手中武器予以还击。没带
武器的，利用各种地形地物掩蔽身体，迅速撤离。

突围中，胡卫民、孙冠伍、张光烈和黄雅东中弹牺牲。陈少
娃、马千驹、庹世裔奋力阻击，掩护同志们撤退，后因寡不敌
众，弹尽被土匪抓去。苏廷山与刘必伦分别向三庙、泥溪方向
转移并脱险。

这股土匪以陈瑾怀为首，纠集了古楼、永兴、隆兴等地匪徒
100 余人。他们打死、打散了征粮工作组后，于上午 10 点多占
领古楼乡政府。匪徒在古楼街很快煽动扩大到 200 多人。与
此同时，在金子、钱塘的五区区长赵宜民、副区长易复智得知
情况后，当即率领两乡乡丁 30 余人前来救援，却被匪部阻击于
嘉陵江对岸。（未完待续）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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